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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吸收合并其一致行动人暨内部股份转让的提示

性公告 

 

  

 

 

 

近日，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丁

福如先生控制的广西巴马俪全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马俪全”）与公司股

东广西巴马申茂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马申茂”）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

巴马俪全拟吸收合并巴马申茂，巴马申茂解散并注销，同时将其持有的

7,741,458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转让给巴马

俪全。 

本次吸收合并系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内部管理而在其内部之间

实施。吸收合并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数量和比例不发生

变化，不涉及增持或减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吸收合并及非交易过户的手续尚未办理完成，本次

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吸收合并方（甲方）：广西巴马俪全饮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312280865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巴马县那桃乡民安村巴灯屯 

法定代表人：田文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及股本结构情况：上海新发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100%。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水处理设备、农产品、百货批发兼零售；

商务信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吸收合并方（乙方）：广西巴马申茂仓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785156506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那桃乡民安村巴灯屯（广

西巴马铂泉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陆远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及股本结构情况：上海新发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100%。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公路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接受委托，代办：订舱、仓储、集装箱

拼装拆箱、报关、报检、保险、报验、交付运费、结算、交付杂费，粮食、蔬菜

种植，水域滩涂养殖（限分支机构经营），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食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吸收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乙双方同意实行吸收合并，甲方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解散并

注销；合并公司的名称为广西巴马俪全饮料有限公司。 

（二）甲乙双方合并后，存续公司甲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即

合并前甲乙双方的注册资本之和； 

（三）甲乙双方应于 2024年 4月 27日前完成合并及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

企业登记。但合并手续于该日前不能完成时，甲乙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延长办理时限。 



（四）甲乙双方完成合并及完成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企业登记手续之日起

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甲方无条件承受。原乙方所有的债务由甲方承担，

债权由甲方享有，持有的股权均由甲方承继。 

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对债权、债务人的告知义务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三条执行。 

（五）甲乙双方应召开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本协议。一方或双方股东大会未

通过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甲乙双方应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之日起一周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告期满

45 天后持有关材料到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乙方注销登记和甲方变更登记手续，一

方或双方申请未得到审批机关批准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接收手续，

相关费用、税收由甲方承担。乙方无需进行清算。 

（六）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次吸收合并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前，丁福如先生控制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巴马申茂，通过上海新发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其一致行动人丁佳磊先生共同控制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最终共同控制

公司。 

本次吸收合并后，丁福如先生控制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巴马俪全，通过上海新发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其一致行动人丁佳磊先生共同控制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最终共同控制

公司。巴马申茂解散并注销。 



股东名称 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 股份转让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77,414,591 21.78%   77,414,591 21.78% 

新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66,793,445 18.79%   66,793,445 18.79% 

广西巴马申茂仓

储有限公司 

7,741,458 2.18% -7,741,458 -2.18% 0 0 

广西巴马俪全饮

料有限公司 

0 0 +7,741,458 +2.18% 7,741,458 2.18% 

上海多坤建筑有

限公司 

6,451,215 1.81%   6,451,215 1.81% 

合计 158,400,709 44.56%   158,400,709 44.56% 

 

四、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系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内部管理而在其内部之间

实施，其合计持股的数量和比例不发生变化，不涉及增持或减持行为，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本次吸收合并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8日 


